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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绍成与张艳侵犯专利权纠纷一案 

提交日期: 2006-03-02 02:22:28  

云南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5）昆民六初字第32号

原告黄绍成，男，1933年1月12日生，汉族，四川省成都市人，住成都市武侯区武侯祠大街180号内2幢1单元1楼3号。身份证

号：510103193301124217。  

委托代理人李进，女，1964年3月24日生，汉族，身份证号：511026640324712。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张艳，女，汉族，昆明市盘龙区人，身份证号：530103197204231522。  

原告黄绍成与被告张艳侵犯专利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04年9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原、被告双方于举证期限内向

本院提交了相关证据材料。本院于2005年4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黄绍成及其委托代理人李进，被告张艳到庭参加了诉

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黄绍成是专利号为ZL01336882.6的外观设计专利的专利权人，该外观设计专利名称为“包装袋（冰王）”。被

告张艳未经原告黄绍成同意，在其生产的“冰王”冰袋产品上使用与ZL01336882.6外观设计专利相似的设计，故原告于2004年11月

11日向昆明市知识产权局申请行政处理决定。要求停止侵权，赔礼道歉。但被告张艳只承认赔偿损失人民币1元。因此，特诉至本

院，请求本院判令：1、被告赔偿专利侵权损失51,000元；2、被告赔偿本案其他费用3035元。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张艳答辩称：被告张艳的包装袋外观在设计上，从整体观察和原告黄绍成的外观设计专利是不相似的；被告于2004年3月

从事个体经营冻品及保鲜用品，销售了3万多个包装袋。经昆明市知识产权局行政处理决定后，再没销售过包装袋。综上，请求法

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综合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双方当事人对以下问题存在争议：1、被告生产、销售的产品是否侵犯了原告的专利权；2、被告应

否以及如何承担民事责任。  

针对诉讼请求，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专利侵权纠纷处理决定书，欲证明被告的生产、销售包装袋侵犯了原告的外

观设计专利；2、外观设计专利证书，欲证明原告系ZL01336882.6外观设计专利的专利权人；3、外观设计图授权公告及外观设计简

要说明书，欲证明包装袋的外观设计的特征；4、版权登记证、创作图案、作品创作说明，欲证明版权的特征。5、被告张艳侵权图

案，欲证明被告的侵权事实；6、身份证，欲证明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的身份；7、知识产权局的证明，欲证明被告张艳生产的现场

发现冰袋24000个；8、被告张艳客户销售的收款收据和送货单；9、火车票和第一次撤诉的退费凭证、打字费收据、传真费收据。  

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知识产权局的处理决定书的主体不对；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

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被告生产、销售的产品的主示图与原告的主示图是有很大区别的；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

议；对证据5、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冰袋的数量不能具体确定；对证据8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

没有原件；对证据9的火车票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只认可2004年9月29日之后的车票的费用。对于其它的费用的真实性有异议，

认为没有原件相印证。  

本院认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真实性予以认可，可证明原告系涉案专利的专利权人，被告生产、销售冰袋的行为经过昆明

市知识产权局的行政处理决定，认为是侵犯了原告外观设计专利的专利权；对证据3、4、5、6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据7真实性予

以认可，可证明被告生产、销售过冰袋的数量为24000个；对证据8真实性不予认可，不能证明与本案有什么关联性；对证据9真实



性予以认可，可证明原告为本案收集证据及诉讼所支出的相关费用。  

针对答辩理由，被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失业证，欲证明被告的经济窘困；2、庄义信发货单，欲证明被告于2004年订

了38000个包装袋；3、营业执照注销的证明，欲证明被告于2004年11月19日已经注销销售冰袋的经营部，不再生产冰袋；4、冰袋

实物，欲证明被告所销售的冰袋没有侵犯原告享有的外观设计专利权；5、被告产品外观设计图的主视图和后视图。  

原告质证认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原告认为被告

销售的冰袋数量超过了38000个；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可以证明已

经落入原告的专利保护范围；对证据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本院认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2、3、4、5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  

根据庭审和质证，本院确认如下事实：原告黄绍成为编号为ZL01336882.6的外观设计专利的专利权人，该专利名称为“包装袋

（冰王）”。原告认为被告生产的“冰王”冰袋，侵犯了原告享有的ZL01336882.6的外观设计专利的专利权。因此原告于2004年11

月11日请求昆明市知识产权局对该专利侵权纠纷进行处理。随即昆明市知识产权局对该请求作出《专利侵权纠纷处理决定书》，认

为被告“冰王保鲜冰袋”侵犯了原告“包装袋（冰王）”的外观设计专利权。因为原、被告未就赔偿数额达成协议，所以原告向法

院提起了诉讼。  

本院认为：因原告黄绍成系编号为ZL01336882.6的外观设计专利的专利权人，原告欲证明被告张艳所生产、销售的“冰王保鲜

冰袋”对其外观设计专利的专利权构成侵犯，首先必须证明被告在其产品上使用的外观设计与ZL01336882.6的外观设计专利“包装

袋（冰王）”相同或相近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表示在图片

或者照片中的该外观设计专利产品为准。从ZL01336882.6的外观设计专利证书随附的该外观设计专利的主视图和后视图可以看出，

该专利是一个长方型的塑料袋，由中文、日文和松茸企鹅图案构思设计而成的外观设计专利。在主视图上部有冰王两个中文字斜角

排列，左下部为正面排列有三颗五角星的日文使用方法的说明，右下部为松茸图案。后视图上部由保冷剂三个字的中、日文斜面及

左下部由中文说明的保冷用途和使用说明，和右下部的企鹅图案构成。被告使用的“冰王保鲜冰袋”的形状为长方型，主视图的上

部也为冰王两个中文字斜角排列，下部左右部分分别由中文的保冷用途和使用说明的中文表述及企鹅图案构成，最下方为列有生产

冰袋的公司名称、公司地址及公司电话号码三行文字组成。后视图由三排保冷剂三个字的中、日文斜面组成。经比对，被告所使用

的“冰王保鲜冰袋”设计上，在主视图上有显著的“冰王”字样及企鹅图样，在后视图上使用了保冷剂三个字的中、日文斜面的组

合。这样的组合使得被告的产品的外观设计部分与专利相应部分相近似，普通消费者很不容易分辨出两者的不同，并可能引起对两

者的混淆和误任。因此，本院认为被告在其“冰王保鲜冰袋”上所使用的外观设计与ZL01336882.6的外观设计专利相同亦相近似，

被告使用“冰王保鲜冰袋”外观设计的行为构成对原告专利权的侵犯。  

   由于被告已构成对原告专利权的侵犯，应当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对于原告主张的损失赔偿金额由侵权损害赔偿和诉讼支

出的费用组成。针对损害赔偿数额，原告提交了昆明市知识产权局2005年3月2日的证明一份，清楚写明该局执法人员在现场发现的

侵权包装袋24000个，本院对此证据予以采纳。对于诉讼支出费用，原告提交了9张由成都到昆明的往返火车票，共计人民币1984

元，打字复印收据3张共27元。本院对此证据予以采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规定》第二十一

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本院根据侵权人侵权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权利人因调查、制止侵权行为所支出的合理费用，酌定被告张

艳赔偿原告因其侵权行为遭受的经济损失人民币9000元。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五十六

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张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黄绍成人民币9000元；  

   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131元，由原告黄绍成负担1065.5元，被告张艳负担1065.5

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  

双方当事人均服判决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以在本判决规

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双方或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一年；双方均是法

人或其他组织的，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六个月。  

审 判 长 蔺 以 丹 

代理审判员 李 伟 

代理审判员 徐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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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陈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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